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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武汉市民驱车到野芷湖附近的马湖村，可以

看到马湖村特 2 号有处名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建

筑。然而，占据这个风景如画的野芷湖畔的“湖北省法

制教育所”，却跟教育没有半点关系，而是一个彻头彻尾

的“法西斯集中营”。 

连那些参与所谓辅导学习的“帮教”，那些被强制征

调去的医生，那些被临时招聘而去的厨师，那些被稀里

糊涂诱骗而去的专职陪护的“陪教”，他们在私下里也不

约而同的认为：把“湖北省法制教育所”说成“法西斯

集中营”，虽然有违中共大忌，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这个法教所，所谓的“学员”不是自己要求来的，

也不是单位送他们来的，而全都是被绑架来的，因为他

们是法轮功学员。 

在这个法教所，所谓的“教师”并不是学法律专业

毕业的，他们是由一批不懂法律、学历低、素质低的监

狱警察和社会闲杂人员构成的，他们常常是满嘴“他妈

的”、“打死你”。 

在这个法教所，所谓的教室就是上了锁的小黑屋，

法轮功学员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所谓“教材”的内容

都是国际上被视为谎言和诬蔑，中心就是攻击人们的正

常信仰，法轮功学员被白天黑夜的灌输这些谎言、洗脑。

在这个法教所，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在吃饭前必须喊：

“报告，我要吃共产党的饭”，否则不能吃饭；在上厕所

前，必须喊：“报告，我要上共产党的厕所”，否则不能

上厕所。 

在这个法教所，所谓“领导”唆使和怂恿所谓“工

作人员”对拒绝接受洗脑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法西斯式的

酷刑，如：逼迫靠墙站立十五个昼夜，拿塑料管子捅喉

咙里反复抽插，用电棍“劈啪”作响的电击法轮功学员，

还有人证实，这个法教所在法轮功学员的饭里下毒药，

还强行给法轮功学员注射催人昏迷的毒液…… 

就是这样一个法教所，被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还

必须缴纳费用，数额从数千元至数万元。 

在这个法教所，自二零零二年以来，不断的传出死

讯：有的在法教所被迫害致死，有的是回家后在短期内

死亡。而在法教所头目和头目的头目们心目中，那些害

命的凶手都是“法制教育能手”。 

法教所的各种暴行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二零零二年开班之始，就有

着各种暴行不断传出，在此仅举几例： 

■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堰市法轮功学员杨茂明被绑

架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狱警长期不许他睡觉，二十

四小时洗脑、围逼他放弃信仰。 

■ 二零零六年一月，“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把湖北

浠水县居民李正文强行绑在椅子上，注射不明药物。随

后李正文精神出现错乱，语言失常，哭啼不止。 

■ 二零零七年八月，麻城法轮功学员戴从礼被罚站

三十五天，被管教龚建打落门牙，并遭开水烫、烟头烫

等酷刑，致使记忆衰退、头发全白。 

■ 二零零九年九月，法轮功学员路有根目击了一个

惨相：四个恶警为逼迫一名法轮功学员就范卸掉了学员

的下巴，“只听得‘咔嚓’一响，被折磨的学员的下巴就

被卸下了。整个下脸颊、嘴巴都耷拉下来了。恶警再强

行灌食时，那位学员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就象死去了一

样。” 

■ 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武昌法轮功学员王晓鸣被

劫持入“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期间遭到邓群和江黎丽合

力殴打。江黎丽抓住王晓鸣的头发，邓群猛打。后来，

邓群先把一张板凳的铁脚压在了王晓鸣的已经肿起的脚

趾上，再将自己一百八十多斤的身子蹦起来，身子重重

的落在凳子上，王晓鸣的脚背脚趾几乎断裂，站立不住，

江黎丽又抓起王晓鸣的头发往她跟前拖…… 

迫害案例：法轮功学员张甦自述被迫害经历 

家住武汉市常青花园的张甦，是一名四十五岁的网

球教练，他现在已被武汉政法委及“六一零”机构诬判

六年有期徒刑。在开庭之前，张甦向自己的律师揭露他

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经历： 

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在家附近的

火车票代售点，突然来了七、八个穿便衣的人，其中蔡

恒用小罐向我脸部喷射液体，当时我眼睛剧痛、麻木、

呼吸困难，突感眩晕、顿时处于窒息状态（几天后脸皮

脱落一层）。有几个人上来反拧我双臂，踢我腿部将我打

倒在地，反铐我双手，我脸部挨地擦伤，其中就有个叫

张宁（音）的人。期间无人说自己的身份，没有出示警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罪恶本质——法西斯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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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证，没有说明抓捕我的理由。 

当天十一点多，他们又将我劫持

到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村一个名为“湖

北省法制教育所”的地方，给我一个

监视居住决定书，监居地点为洪山区

马湖村，但没有监视居住截止时间、

没有我涉嫌罪名、没有办案人员签

名、没有公安局长签章。当时测我血

压为 110/190。 

七日上午八时左右，刘成等三人

带我去二楼上课，由丁星樵、肖杨荣

二人对我做思想工作，让我放弃对法

轮功信仰，我不同意，他们就对我吼

叫。因身体不舒服，第二天叫我上去

听课，我不去，龚剑等三人，就打我

头、背，龚剑掐我脖子，扇我嘴巴，

强制要我上课，刘成在场拿电棍威

胁。晚上九点才下来。以后就天天如

此。每天量血压，低时 110/210、高

则 120/230，这样持续了二个月左右。 

从第三个月左右开始，就感觉吃

的饭菜有问题，每次吃过后就闹肚

子，心慌、胸闷，这种情况持续三个

月，曾二次晕倒过。我多次要求看病，

蔡恒、张宁在中秋节后的第二日带我

去武汉 市 铁路医 院 看，血 压 是

120/200，诊断是心肌受损（心电图）、

胆结石、脂肪肝，并疑似冠心病，医

院要求住院观察治疗，我也要求，他

们不同意。 

回来后他们还要我“上课”洗脑。

期间，江黎丽恐吓我：公检法是一家，

都归政法委管，打死你就象拍死一个

苍蝇，明天拉出去枪毙也没人知道，

割下你的器官说你自杀，谁知道？ 

十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迄今已知，从“湖北省法制教育

所”传出有十一人的死亡与该所有直

接关系，最新的一个名字是二零一二

年五月一日离世的欧阳章国，他丢下

的十四岁和十岁两个小孩，无依无

靠。死亡者年龄最低二十四岁（仙桃

王玉洁），最高七十多岁（监利县汴

河镇陈华堂）。其中，郑玉玲，出湖

北省法制教育所三天死亡；王浩云，

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约十日内死亡；

王玉洁，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四个月

死亡；杨先凤，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

不足一年死亡；沈菊，出湖北省法

制教育所不足两年半死亡；欧阳章

国，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两年半死

亡。“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给学员们

造成的身心巨创，是这些学员早早

离世的根本原因，这些学员在离开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之前，体内

被埋下了死亡的种子。 

二零零九年八日二十五日，遭非

法劳教两年的五十七岁的赤壁市商

业局职工郑玉玲，被劫持到湖北省

女子劳教所，旋又转押到湖北省法

制教育所。郑被抓来之后，不配合，

不接受洗脑，七八个警察、帮教和

打手蜂拥而上，拽的拽，抬的抬，

轮番对她进行灭绝人性的精神摧残

和野蛮灌食，不让睡觉，不让上厕

所，长时间的罚站。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郑玉玲没有“转化”。九月二

十五日，郑被送回湖北省女子劳教

所。九月二十八日中午，郑玉玲被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及其同伙迫害致

死。九月二十九日，郑玉玲的丈夫

前来，看到遗体已被装在棺里，还

化了装、穿好了衣服，但鼻子变了

形、手上有许多针孔。九月三十日，

郑玉玲的遗体在武汉某火葬场被火

化后，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同伙随

即将郑玉玲的骨灰葬在赤壁火葬

场。过程中，完全不准郑玉玲的家

属介入，不准郑的亲属在家里举行

葬礼，将家属订好的丧席强行退掉，

更不准将郑玉玲的骨灰埋在老家。

龚健、邓群、江黎丽的罪行 

龚健、邓群、江黎丽之流代表了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基层干部。

这些年轻的警察们，涉世不深，被

中共的歪理所误导，被中共的表面

现象所迷惑，死心塌地充当中共邪

党的迫害工具。 

1、龚健，男，三十多岁，湖北

省法制教育所政治处科长，原沙洋

劳教所教育科长。极喜欢打人。相

貌阴狠，话语毒辣，是负责策划并

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头目，

制定“转化”方案。积累了一套丰

富的、极其邪恶的整人手段和经验。

2、邓群，男，三十岁左右，戴

副眼镜，自称是律师，前中南政法

大学毕业，曾在武汉女子监狱干过，

其妻子是空军十五军驻孝感航团的

现役军人。 

3、江黎丽，三十多岁，湖北省

法制教育所二中队副中队长，警官

学校毕业，原沙洋劳教所二大队恶

警。多年来，电人、打人、拽女人

头发，让她的面色变的越来越丑恶。

被列入“追查国际”名单的恶
徒们 

中共酷刑：野蛮灌食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二零

零四年十月对各省市“洗脑班”的

责任人作为重点追查对象进行立案

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同

时将已经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提交给

国际法庭、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

并对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行为

进行起诉和曝光，根据“迫害信仰

自由的外国官员及配偶和子女不得

进入民主国家”的有关法案，将其

犯罪记录递交各国海关和移民部门

备案。 

截至二零一二年，被“追查国

际”追查的“湖北省法制教育所”

人员包括： 

湖北省“六一零”：李鸿忠、杨

松、黄兆林、金秀斌 

恶警：张幸福、刘勇军、江成

方、周水庆、张亮、田明、毕慧琼、

龚健、刘琼、毕鹤梅、刘成、何伟、

刘群、张修明、胡高伟、江黎丽、

邓群 

帮教：刘正安、丁星樵夫妇、

季同利、戴建春、李青霞、郭云、

尹双平 


